
致 估 价 委 托 人 函

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

我公司接受贵院委托 ， 对委托范围的估价对象估价 ， 估\ 工作已

经完成 ， 估价结果如下

估价 目的

对孙 江与陈阵 、 汪晓侠民间借贷 案中所涉及的房地产市场价

值进行评估 ， 为委托方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。

估价对象

估价对象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碱沟西路 2 2 3 8 号荷兰小镇二 期

南区 2 6 栋 5 层 1 单元 5 0 1 室住宅房地产 。 该楼为地下二 层地上 2 4

层框架结构住宅楼 ， 估价对象位于第 5 层 ， 房屋所有权人为汪晓侠 ，

建筑面积 10 3 4 6 平方米 ， 建成年份为 2 0 12 年 。 室内三 室二厅格局 ，

南北朝向 电梯 、 电信 、 宽带 、 水 、 电、 暖、 天然气等设施正常 。

飞 价值时点

本次\ 估的价值时点为二 零 七年八月七 日。

四 、 价值类型

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， 即估价对象经
目
当营销后 ， 由熟

悉情况 、 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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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。

五 、 估价方法

回

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 。

六 、 估价结果

根据估价原则 ， 按照估价程序 ， 选取科学的估价方法 ， 在认真分

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 ， 结合估价经验和对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因素分析 、

估算 ，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(2 0 17 年 8 月 7 日) 的评估价值为人

民币 4 5 94 6 6 元 (大写 肆拾伍万玖仟肆佰陆拾陆元整 ) ， 评估单价

4 4 4 1 元/平方米 。

七 、 使用估价报告 、 估价结果有关的特别提示

以上内容摘自估价报告书 ， 欲了解本估价项目的全面情况 ， 应认

真阅读估价报告书全文 ， 使用本估价报告及结果必须符合估价的假设

和限制条件 。

特此函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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